
 

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第四届董

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就相关情况发布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收购 Logic Endeavor Group GmbH 100%股权并增资的独立意见 

公司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 J-Star Motion (Singapore) Pte. Ltd.  （以下简称

“J-Star”）收购 Logic Endeavor Group GmbH 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的

股权，并拟于收购完成后，通过 J-Star 对标的公司增资 2000 万欧元。公司对标

的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，本次收购交易作价及相关商务条款经双方协商确

定，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可以使得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得到进一

步提升。本次交易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我们同意进行本次交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胡国柳、高新和、郭晓梅 

2021 年 5 月 26 日 


